2020年度沁阳市中央财政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关于开展2020年度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沁财绩效〔2020〕11号）文件要求，沁阳市财政局对中央财政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补助资金项目项目支出绩效进行了评价。现将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概况

1.项目简述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施办法的通知》（豫政【2015】68号）文件要求，为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改革我省现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保障制度，逐步建立独立于就管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养老保险体系。

2.项目执行情况

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

   （二）项目总体评价

总体上看，沁阳市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符合国家政策，决策依据齐全，资金分配合理，绩效目标明确，项目管理较好，此项资金全部用于发放养老金。该项目绩效评价为良。

    (三)项目资金情况

此项目由中央财政补助1735万元。  

（四）评价结果

从总体情况来看，沁阳市机关事业养老金发放情况完成较好，每月按时足额发放。根据项目评价实际情况和专家综合评价意见，本项目评价结果如下： 

1.项目立项依据完备。项目设立依据充分，扶持内容符合中央政策、省级政策。

2.项目管理较好。

（1）、该项目有充分的立项依据。

（2）、该项目有按照相关规定设立专门的监管办法。

（3）、该项目有按照相关规定设立专门的资金财务管理办法。

3.项目效果良好。

通过对部分机关事业养老金领取待遇人员做了养老金领取满意程度调查问卷，调查结果反馈，群众满意度程度较高，对养老金发放金额、时间等非常满意。
二、项目取得的成绩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生活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生活幸福指数得到了进一步增长。
三、项目存在的问题

1.绩效目标编制不规范，绩效指标不完整，缺少能够反映项目质量、时效、成本的产出指标，以及反映项目可持续性的效益指标，不能全面、清晰反映项目产出和绩效。

2.绩效管理人员缺乏。绩效管理是一项重要的工作，需要有专人管理，单位目前人员缺乏，一人兼职多项工作，难免对绩效工作不够精细化。  
四、相关建议

1.建议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管理公室在填报指标明细时对其进行细化分解，充分考虑项目实际，设置能够合理准确衡量绩效目标完成程度和尺度的指标值，全面、清晰反映项目产出和绩效。

2.建议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管理公室根据沁阳市实际情况，制定项目管理制度，对项目管理等流程与内容进行进一步规范、解释与细化，提升项目的管理水平，规避项目过程风险，保障项目顺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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